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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议程项目 14  第六十一年

中东局势   
 

  2006 年 8月 15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 
 
 

 谨随函转递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外交部公报，其中提到安全理事会 2006

年 8 月 11 日通过的关于黎巴嫩局势的第 1701（2006）号决议（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4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弗朗西斯科·哈维尔·阿里亚斯·卡德纳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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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8月 15日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的附件 
 
 

公报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外交部谨就安全理事会2006年 8月 11日通过的关

于黎巴嫩局势的第 1701 号决议，向公众舆论和国际社会发表下列看法： 

1. 黎巴嫩许多人丧生、受伤、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儿童和妇女，

基础设施被无理摧毁，安全理事会却在四个星期之后才作出反应，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对此感到遗憾。由于基础设施被毁，面对以色列部

队残酷、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人道主义组织无法行动，难以为黎巴嫩

公民和其他国家国民提供保护和救援。 

2. 委内瑞拉真诚呼吁以色列国遵守国际社会承认和确保实施的国际人道

主义法准则和原则，以便向黎巴嫩平民提供保障。 

3. 鉴于以色列军队继续轰炸和进攻黎巴嫩领土，委内瑞拉要求以色列遵守

第 1701 号决议关于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规定。 

4. 我们重申坚决支持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系统地侵犯

人权的决议（A/HRC/S-2/L.1），支持人权理事会设立高级别委员会调查

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并审查使用的武器类型及其是否符合国际法

问题。 

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重申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和平生

活、充分行使自决和独立。 

 外交部认为，联合国大会下届会议应毫不拖延地深入讨论联合国系统改革的

必要性，特别是讨论安全理事会民主化问题，以使安理会不负众望，真正有助于

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 

 

 


